
10 日內 

40 日內 

40 日內 

經濟部(貿調會)進

行產業損害調查 

經濟部初步產業

損害調查認定 
財政部研議 

無損害案件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結案並刊登公報 

有損害案件財政部進行初步傾銷、

補貼調查： 

1.有傾銷、補貼，併經濟部初步損

害認定，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並繼

續最後調查。 

2.無傾銷、補貼，繼續最後調查。 

審議小組審議是

否臨時課徵平衡

稅或反傾銷稅 

通知海關臨時課徵平

衡稅或反傾銷稅並刊

登公報 

無傾銷、補貼案件審

議結案並刊登公報 

財政部最後調查： 

1.無傾銷、補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 

2.有傾銷、補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

後將認定結果通知經濟部。 

無損害案件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結案並刊登公報 
財政部研議 經濟部最後產業損

害調查認定 

1.依核定通知海關課徵並

登公報 

2.不課徵結案並刊登公報 

審議小組審議

是否課徵平衡

稅或反傾銷稅 

有損害案件財政部依據經濟部

最後損害認定，併傾銷、補貼

認定，提交審議小組審議 

60 日內 

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案件處理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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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提出申請 

財政部審核申請要件 要件不符駁回結案 

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

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不調查結案 

調查案件刊登公報 

財政部(關務署)進行傾

銷、補貼調查 

70 日內 

註：依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18條規定，必要時得就調查期間延長二分之一。 


